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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周刊
乐东狠抓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农村基层党员干部作风明显好转

筑牢战斗堡垒 助推经济社会发展

■ 本报记者 张谯星
通讯员 段小申 杨军

乐东黎族自治县地处
海南省西南部，农村人口
占绝大多数，热带特色农
业蓬勃发展。然而，农村
地区也是乐东各种社会矛
盾和问题的集聚区。

近年来，乐东县在全
心全意谋发展的同时，聚
精会神抓党建，特别是通
过加强农村基层党风廉政
建设，持续深入整治庸懒
散奢贪，坚持不懈转作风、
抓履职、讲担当、提能力，
使作风建设成为全县经济
社会发展的强大助推器，
筑牢基层组织战斗堡垒，
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一直以来，乐东都是全省村级换届
选举工作难点县，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常
常受到宗族派系、涉黑势力、贿赂选票等
各种非法干扰。有的人甚至通过各种不
法手段当上村干部，不敢担事、不愿作为
和乱作为问题突出。

为破解这一难题，2012年9月，乐东
县委提前谋划，派出由县人大常委会主
任、县政协主席具体负责的“连心桥”工
作队，进驻镇村调查摸底、分类指导、化
解矛盾，确认了29个重点难点村，对有可
能影响换届工作的不同类型人员进行一
一排查，登记造册，采取了目标考核、广
泛宣传、重点谈话、严查重罚等卓有成效
的措施，营造风清气正的选举环境。

“我们通过对解决群众矛盾诉求、带
领群众脱贫致富等工作任务落实情况进
行考核，与430多名村主任竞选人进行谈
话，一批不具备参选资格的人选主动放弃
参选。”乐东县委书记林北川介绍，为了真
正把群众拥护、组织信任、思想端正、作风
正派、能力较强的干部充实到村“两委”班
子，乐东培育一些先进党员和骨干分子积
极参选，将全县三分之一的支部书记、二
分之一的村委会主任、五分之一的村干部
做了调整，最大程度地净化、提升干部队
伍，选准配强村级组织“一班人”。

顺利完成村级组织换届后，乐东在第
一时间组织举办新一届村“两委”干部培
训班，就党性修养、工作纪律、组织管理，
以及结合重点工作有针对性地严格培训，
大大提高了村“两委”干部的整体素质。
林北川说，通过各类培训教育，提高了基
层干部的整体素质和执政能力，提升了
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意识，筑牢
拒腐防变思想防线。

乐东还出台了《村级班子民主议事决
策规则》、《农村集体经济承包合同管理暂
行办法》、《农村财务管理暂行办法》和《村
级组织事务管理监督暂行办法》等四项制
度，实行镇村两级管理，有力地维护了农村
基层的稳定与和谐，增进了班子的团结，进
一步深化了“四议两公开”工作法。

“6月4日，乐东县尖峰镇纪委下发
《通报》，对执行坐班制度不力的翁毛村
等3个村委会和相关驻村镇干部进行通
报批评。”这是6月8日海南省纪委监察
厅网站《海南廉政网》刊发的一条消息，
也是乐东县加强作风建设的一个缩影。

2013年以来，乐东县纪委下大力气
纠正“四风”突出问题，严防“四风”问题反
弹，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省政
府二十条规定精神，深入整治庸懒散奢
贪，农村基层党员干部作风明显好转，取
得阶段性成果。据统计，截至今年5月

底，全县开展作风检查197次，查处和纠
正“四风”问题265个，通报单位180个，
通报个人236人次，诫勉谈话75人次。

基层存在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损
害群众切身利益，侵蚀干群关系，动摇党
的执政之基，人民群众深恶痛绝。近年
来，乐东县高度重视农村基层党风廉政
建设工作，纪检监察机关加快“三转”，从
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入手，严
肃查处基层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切实
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有效促进了农村
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深入开展。

乐东县纪委有关负责人介绍，近
年来受理的群众举报信件主要涉及农
村基层财务管理、村务公开和“三资”
管理等方面。乐东加强了查办案件的
力量，纪检监察机关把查处发生在群
众身边的腐败问题作为推进农村基
层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手段，突出办
案重点，发挥治本功能，达到以案明
纪，以案警示的目的，有效地遏制违
纪违法案件的发生。

几年来，乐东对3名涉嫌违纪的涉
农单位主要负责人进行调查，追缴违规
使用财政资金441万元；全面核查全县
城乡低保对象，清退不符合条件的低保
户9180户17450人；查处教育乱收费问
题4起，涉及资金总额49.3万元，处理相

关人员4名；查处征地拆迁、涉农利益、
食品药品安全等方面损害群众利益的问
题10起，处理相关人员11名；查处县社
保局办理医保卡中违规收取10元工本
费问题，对相关领导进行了诫勉谈话。

2013年以来，乐东县纪委共受理
反映领导干部问题线索180件，全部按
照要求进行处置，处置率达100%，其中
涉及农村基层党员干部的问题线索77
件，占总数的42.8%。2014年受理的农
村基层党员干部违纪问题线索共 52
件，较2013年增加40件，增长比例达
333%，受理数量达近年最高值。2013
年来，乐东立案查处农村干部违纪问题
26件，给予党纪处分的农村党员干部
36人，切实维护了农民切身利益。

正风肃纪动真碰硬B

在推动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过
程中，乐东县纪委改变监督方式，深入
转职能、转方式，切实履行“监督、执纪、
问责”主要职能。从推进“三公开”到完
成“三资”清理，乐东县纪委采取多种措
施强化监督、有效问责，督促解决农村
基层存在的突出问题。

乐东县纪委有关负责人介绍，针对

县民政局检查指导村务公开不够的问
题，纪检监察机关对县民政局主要领导
进行约谈，以问责倒逼责任落实的方式
推进村务公开工作。

在“三资”清理过程中，乐东县纪
委通过宣传培训、调查摸底、复核登
记、公示公告、汇总建立台账等步骤程
序，先在每个镇选择一个基础较好、一

个基础相对薄弱的村委会作为试点进
行清理，试点清理完成后总结经验，再
在全镇铺开。针对涉及“三资”问题信
访突出问题，乐东县纪委指派专人监
督相关部门履行职责，加大对涉及“三
资”问题信访件的处置力度。乐东县
纪委还将村集体资金财务管理作为农
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进行监督管理，督促县财政局等相关
单位将村集体资金财务委托代理服务
延伸到村民小组，将集体资金年收入
达1万元以上的村民小组全部纳入村

委会财务核算管理。
2013年12月至2015年4月期间，

乐东县纪委立案调查“两委”班子违纪
案件共20件。其中，涉及村级财务管
理问题的就有16件。针对这一状况，
为加强村民小组集体资金管理，规范村
民小组财务收支核算行为，结合实际，
乐东县纪委督促县财政局制定出台《乐
东黎族自治县农村村民小组财务管理
暂行办法》，切实扎紧制度的笼子，规范
村民小组财务管理，从源头上防范村

“两委”班子成员违纪行为的发生。

监督问责落实责任C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
事成。

在一系列切实有效措施的作用下，
乐东基层党员干部坐在办公室听汇报
的少了，深入一线指导工作的多了；业
余时间应酬闲聊的少了，在单位研究工
作的多了；算小九九的少了，讲廉洁、顾
大局、促发展多了。

原来一些软弱涣散的村党支部，
现在战斗力、凝聚力、号召力增强了，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明显提高了，中心

工作能够迅速打开局面：九所镇十所
村两委班子主动筹措资金修建一条近
3公里长的灌溉沟渠，解决了十所村及
附近3个村庄6000多亩农田的灌溉问
题；在不到20天时间里，完成了省级储
备地块和县中医院征地243亩。九所
镇山脚村由“滥毒村”一举转变为“无
毒村”。志仲镇出台“限酒令”，从而遏
制了因饮酒而引发治安案件等问题。
志仲镇志仲村党支部彻底摘掉了“脏
乱差”的帽子；大安镇礼乐村党支部由

“治安困难户”转变为“星级平安
村”……

前几年，乐东县农村基层组织工
作经费基本处于每年2000—4000元
左右的水平，村干部想做事做实事，
却有心无力。2013年，乐东将县直机
关单位的行政经费预算压缩30%，调
出资金 1599 万元全部投入镇村。
2014 年和 2015 年再次大比例提升，
将镇工作经费从 10-20 万元提高到
250—350万元。特别是村级工作经
费提高到20—40万元。通过资源下
沉，村干部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
上，为群众办实事好事，赢得了群众
的支持和信任。

两年来，乐东村“两委”班子带领群
众为重大项目所需土地和省县储备地
完成征地任务2.4万亩。建设农村公路
项目54个154.8公里、重建农村公路危
桥16座、投入2.35亿元推进农村自来
水饮水工程、建立了7个镇服务中心和
25个偏远村庄村级事务代办点、改造整
治7500多亩大田洋等。

“抓作风就是抓发展。”乐东县
委书记林北川表示，乐东将继续严
厉查处“不干事、不担事”、“不作为、
乱作为”行为，不断优化发展环境，
营造乐东风清气正、廉洁施政的政
治生态。

（本报海口6月15日讯）

风正心齐激发活力D

一、2015年4月23日，中央纪委监察部召开电
视电话会议，就贯彻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精神，
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深入纠正“四风”作出部署。

会议强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明确职责任
务。要立足职能定位，既要敢打“老虎”，也要勤拍

“苍蝇”，回应群众期待。要突出工作重点，着重解
决发生在基层和群众身边的生冷硬推、吃拿卡要、
与民争利、欺压百姓等“四风”问题，严肃查处小官
巨腐等基层腐败问题。严肃查办基层党员干部在
土地征收流转，“三资”管理，惠农补贴、扶贫救济、
低保医保、旧村改造资金管理使用等方面损害群众
利益的问题，以及执法、监管、公共服务等窗口行业
和领域违规收费和收红包、购物卡等突出问题。

二、5月26日，中央纪委监察部召开关于反映
群众身边“四风”和腐败问题线索督办协调会。

会议指出，当前基层存在的不正之风和腐败
等问题，严重侵害群众切身利益，损害党群干群关
系，人民群众反映强烈。按照中央纪委五次全会
的部署，中央纪委监察部对一批反映基层干部在
土地征收流转、“三资”管理、惠农补贴、扶贫救济、
低保资金管理使用等方面的违纪问题进行督办，
是全面履行纪检监察职能的重要内容，是不断深
化“三转”、正风肃纪的具体体现。以此发出强烈
信号督促地方和基层党委、纪委把全面从严治党
要求落到实处，切实承担查处发生在群众身边的

“四风”和腐败问题的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

三、5月7日，中央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制定
了《2015年查处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
问题专项工作要点》。

《要点》明确：一是突出工作重点。着力查处
发生在群众身边的生冷硬推、吃拿卡要、与民争
利、欺压百姓等“四风”问题；着力查处基层党员干
部在土地征收流转，“三资”管理、惠农补贴、扶贫
救济、低保医保、旧村改造资金管理使用方面以权
谋私、虚报冒领、贪污侵占等问题；着力查处执法、
监管、公共服务等窗口行业和领域违规收费和收
红包、购物卡等突出问题；着力查处小官巨腐等基
层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二是收集问题线索。
在畅通信访举报渠道的同时，与信访、民政、财政、
国土、农业等部门加强联系沟通，建立信息共享机
制，定期梳理问题线索。对审计部门、巡视机构发
现、移送的问题线索，及时研究处理。三是加大督
办力度。对性质比较严重、影响比较恶劣或群众
反映强烈的典型问题进行重点督办；对问题比较
复杂的案件，以及调查进展缓慢或处理不到位的，
进行实地督办。四是严格执纪问责。对“四风”突
出问题和严重腐败案件，坚持“一案双查”，不仅要
追究直接责任，还要追究领导责任。五是加强督
促指导。党风政风监督室负责综合协调工作。通
过示范带动，层层传导压力，推动地方和基层党委
落实主体责任、党委书记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职
责。 （张谯星 通讯员曹晋 整理）

■ 本报记者 张谯星
通讯员 纪明教 周青蓝

“5月11日，尖峰镇白沙村党支部
书记林护英、村委会主任石奇璜被立案
审查，九所镇罗马村党支部书记吴人才
被立案审查，黄流镇新建村委会文书、
报账员刘朝荣被立案审查。”一天之内，
4名村官被乐东县纪委立案审查。

今年上半年，乐东县纪委共对13
名“村官”进行立案审查，占立案审查总
人数的43.3%，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24
个百分点。其中，较为典型的有九所镇
老坡村账外核算案，大安镇只纳村洪清
索取村民好处费案，抱由镇佳西村私设

“小金库”案等，在农村基层党员干部中
起到了较好的震慑警示作用，让群众看
得到、体会得到查处基层腐败问题的成
效。具体有：

1、收取村集体土地租金账外核
算，曾承武被党内警告。2010年 8月
至2013年6月期间，九所镇老坡村委
会主任曾承武收取土地租金10.08万
元，土地管理费2万元，育种管理费4
万元，以及2011年从九所检察室领取
前任村主任邵某某截留老坡村委会
2006年农田直补款0.249 万元，共计
16.329万元。其中3万元计入老坡村
集体账户，其余13.329万元不入账进
行账外核算。2015年 3月，经乐东县

纪委研究，决定给予曾承武党内警告
处分。

2、在茅草房改造工作中索取村民
好处费，洪清被党内严重警告。2010
年，大安镇只纳村茅草房改造工作中，
大安镇只纳村党支部副书记洪清索取
村民好处费共计900元。在县纪委对
洪清进行立案审查后，洪清于2015年1
月5日将索取的好处费分别退还给村
民。2015年5月，经乐东县纪委研究，
决定给予洪清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3、私设“小金库”白条抵账，陈汉被
撤销党内职务。2013年至2014年期
间，抱由镇佳西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陈汉，以佳西村委会的名义向抱由

镇政府领取殡葬改革搬迁坟墓工作经
费12.9万元。领取的12.9万元工作经
费没有按相关规定存入佳西村公共银
行账户，亦未按规定交给专人保管，而
是由自己存放和使用，支出时列白条记
录，且各项支出均由陈汉自己作主，没
有通过村两委班子及理财小组的民主
决议，村两委班子成员对这笔工作经费
的来源及支出情况均不知情。2010年
至2013年期间，洪清私自收取佳西村
委会集体土地承包金0.64万元不入账，
由陈汉自己存放和使用。2015年5月，
经乐东县纪委研究，决定给予陈汉撤销
党内职务处分。

（本报海口6月15日讯）

核心提示

选好配强
村级两委班子A

新闻链接

乐东县纪委工作人员在研究案情。
本报记者 张谯星 通讯员 李三平 摄

乐东县纪委和抱由镇纪委工作人员深入村民家中进行信访回访。 本报记者 张谯星 通讯员 李三平 摄

用“三严三实”夯实
农村党风廉政建设基础
■ 轩言

农村党风廉政建设和基层干部作风，直接关
系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基层的贯彻落实，直接
影响着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基
础不牢，地动山摇”，加强农村党风廉政建设，对维
护和促进农村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促进农村经济
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我省党风廉政建设取得显著成绩，尤
其是乐东等市县，在全心全意谋发展的同时，着力
加强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转作风、抓履职、讲
担当、提能力，使作风建设成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
的强大助推器，其经验尤为值得总结。

乐东在强化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中，通过
对农村基层组织“厘权、履权、监权”，把农村基层
权力的范围清单、履行程序、行使监督过程公开
化、透明化、阳光化。让每个农村基层干部清楚自
己的责、权、利；让每个村民知道自己的知情权、议
事权、监督权；让权力始终置于阳光下运行，使党
的好政策公平惠及城乡群众，有效地减少农村基
层腐败现象的发生。

权力“进笼子”、定期“晒数字”、管好“钱袋
子”、党员“带样子”。乐东推进农村基层党风廉政
体系建设，始终以“三个人”为目标和着力点：

“强化教育提高人”。通过集中教育、个人自
学相结合，教育引导基层干部形成适应科学发展
观的新思维、新方法和新机制。以传播廉政文化，
营造良好氛围为载体，教育干部权为民所用，情为
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健全制度规范人”。教育、制度、监督、改革、
纠风、惩治并重，建立健全具有农村特色的党风廉
政建设长效机制，加强对村干部权力运行的监督
制约，从根本上提高农村党支部在群众中的威信
和凝聚力、号召力；

“加强监督约束人”。加大村务、财务、政务公
开力度，拓展公开内容，规范公开程序，创新公开
方式，突出公开重点，让群众充分享有知情权、参
与权、监督权。

“风正好扬帆，力准易中靶”。时值全省上下深
入开展“三严三实”教育之时，我们应深刻认识到，
推进农村党风廉政建设，也必须严格践行“三严三
实”要求，以群众满意为根本取向，从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入手，提升群众对农村党风
廉政建设的认可度、满意度、信任度、知晓度，实现
组织认可与群众满意的有机统一。从‘严’上要求，
向‘实’处着力，用严和实的作风，找到农村基层党
风廉政建设的靶心，做到有的放矢、药到病除，为农
村党风廉政建设筑起一道除病驱邪的“防火墙”。

乐东县纪委严肃查处农村基层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

坚持“拍蝇”不手软 力促“村官”更廉洁


